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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键词 制定

 电池充电器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

ETF1

问题

当已放电的蓄电池和蓄电池专用充电器连接时，并且充电器连接到电源时，充电器对蓄电池进行充

电。

 只要电池充电器与电池和电源保持连接，依据所连接电池的充电状态，充电器充电时为工作状态，充

电器不充电时，切换到非工作状态，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第 19.11.4条款中的哪些试验适用?

决议

第 19.11.4条款的全部试验都适用。

注释

充电器运行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工作周期内发生的切换。如果充电器依靠可编程器件正常运行，则充

电器要经受 19.11.4.8的试验，除非电压突降引起中断后在工作周期内的任一时刻重新启动不会造成危

险。第 19.11.4条款中的其他试验不适用。

但是另一方面，当电池已连接但未充电时，充电器电路是连续连接到电源的。这是第 19.11.3条款所

述的待机电路的一个特性。

当连接的电池充满电时，通过充电状态监测装置将电池充电器置于待机状态。

EMP电磁现象会影响充电器的运行，可能导致永久充电，从而导致电池过充。第 19.11.4条款中的

所有试验适用。

本决议在 2021年 11月举行的第二次 IEC/TC61会议上得到确认。


